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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天健正信审（2012）专字第 020388 号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互联）编制

的《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按照深圳交易

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1〕396 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中亚互联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中亚互联编制的《关于公司 2011 年

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中亚互联编制的《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

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亚互联《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已按照深

圳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1〕

396 号）的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亚互联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维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凌雯 

   

 报告日期： 2012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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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 三五互联收购本公司股权情况 

2011 年 1 月 14 日，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联”） 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

计划（二）的议案》，同意三五互联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其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5,900 万元至 12,470 万元用于收购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限公司（ 以下

简称“本公司”）60%股权。 

本次收购以本公司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止净资产评估结果作为收购作价的参考依据，根据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2011】第 007 号”《厦门三五互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

论，本公司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止净资产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8,310.93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

本公司 60%股权的转让价款区间确定为 5,900 万元至 12,470 万元，最终的转让价款与本公司在未

来两年（2011 年--2012 年）实现的业绩挂勾，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具体规定计算确定。 

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五互联持有本公司 60%

的股权。 

二、 本公司业绩承诺约定  

为降低公司投资风险，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股权转让方北京鸿信讯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盛世阳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 2011 年实现税后净利润 2,300 万元，

2012 年实现税后净利润 2,700 万元。如本公司未能完成上述净利润目标，原股东应以所持股权无

偿补齐差额，股权补齐差额比例的计算方式为：（ 当年承诺净利润－当年实际完成净利润） /当

年承诺净利润×60%。   

如本公司 2011 年度未实现净利润 2,300 万元，三五互联有权优先分配 1,380 万元，如实际利

润不足 1,380 万元，则由本公司原股东以现金补齐不足部分。如本公司 2012 年度未实现净利润

2,700 万元，三五互联有权优先分配 1,620 万元，如实际利润不足 1,620 万元，则由本公司原股东

以现金补齐不足部分。 

三、 本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317.70 万元，较原股东承诺的本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2,300万元少 982.30万元，本公司 2011年度未能完成原股东承诺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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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未实现承诺业绩的主要原因系本年本公司大力开拓创新型业务，但由于部

分创新型业务在 2011 年度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标准，因此，该部分业务在 2011 年度暂不确认收

益。截止本说明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现金与股权补偿尚未执行，三五互联与本公司原股东正

在进一步协商后续处理方式。 

 

 

 

 

 

 

 

 

 

 

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2 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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